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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费用监督检查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安全生产费用的使用必须按《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制度》及《青海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费用计量支付管理制度》和《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费用计量支付管理办法(试行)》执行，并符合国家、省、市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二章 监督检查
第二条 开工前施工单位根据工程建设实际编制年度分解计划、使用范围、具体支付子目，并报计划报监理审核，公司备案，同意后实施。
第三条 施工单位要建立健全内部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生产费用使用、管理的程序、职责及权限，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 施工单位须按公司审批的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清单进行采购，不得擅自采购。
第五条 监理单位对安全费用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过程监管和审核确认。审核主要内容：
(一)安全生产费用投入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符合规定的安全生产费用投入项目是否已落实实施；
(三)安全生产费用投入项目的数量是否与实际相符；
(四)安全生产费用投入项目的质量是否达到要求；
(五)是否有弄虚作假、虚报假冒安全生产费用的现象。
第六条 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情况进行监理。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存在安全隐患或未落实安全生产费用的，应当提出要求其改正，施工单位拒不改正的，分别给予承包人通报批评、警告、责令停工等处罚，也可视情节按招标文件进行违约处理并及时向公司安全管理部报告。 
第七条 公司每月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具体检查方式为：
(一)查看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台帐；
(二)查看相关费用发票及凭证是否有造假现象；
(三)查看施工现场，投入的费用是否与现场相对应。
第八条 施工单位要保证安全生产费用的足额投入，并如实、按期填报计量申请，对因申请不及时或计量审核过程中出现不合格事项造成时间延误，影响按期支付的，责任由施工单位自负。
第九条 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费用的资料管理，做好装订、归档工作。
第十条 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费用须实行台账管理、专人管理、严格审批。
第一十条 公司针对监理、施工单位的检查纳入“六比六创”考评。
第三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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